新县人民政府

关于划定县城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
为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，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等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决定划定我县中心城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（以下简称禁燃区）范围。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本通告所称高污染燃料是指下列燃料和物质

（一）原（散）煤、煤矸石、粉煤、煤泥、型煤（含洁净型煤）；

（二）各种可燃废物和直接燃用的生物质燃料（树木[含木炭、机制木炭]、秸秆、锯末、稻壳、蔗渣等）；

（三）国家规定的其他高污染燃料。

二、禁燃区范围

（一）《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）》中确定的中心城区范围全部划为禁燃区。中心城区范围：北至浒湾乡，东至孟良山、鲍山、大石旁、大广高速，南至董店村，西至规划京港台高铁、金兰山森林公园。面积41平方公里，其中包含城镇开发边界面积23.27平方公里。

（二）以后凡纳入中心城区规划的，在纳入之时即定为禁燃区。

三、自本通告实施之日起，禁燃区范围内禁止生产、销售、使用高污染燃料；禁燃区内不得新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，不得将其他燃料燃用设施改造为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，现有高污染燃料燃用设施（除用于城市集中供热锅炉和电站锅炉及环保达标的工业企业除外）应当在县政府规定的期限内予以拆除或者改用天然气、液化石油气、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。

四、县发展改革、科技、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管、自然资源、财政、城市管理、农业农村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，加强对本通告划定区域内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，采取有效措施，支持、引导禁燃区内的单位和个人利用清洁能源。

五、本通告按属地管理原则，由辖区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；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六、本通告自   年   月   日起施行。


